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向各关联人及其下属企业购买肉制品、养殖设备

等产品，是本公司产业化经营的需要，这将保证原材料及产品质量，

提高本公司产品竞争力。本次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定

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公司不会因此关

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也不会因此交易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对双方的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和会计核算方法等均不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关联

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将

此事项提交公司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证券及衍生品投资风险控制情况

的独立意见 



公司制定有《证券投资管理制度》，公司的证券投资是在确保

公司投资、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

金正常周转需要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在开展证券投资的同时，公

司要持续完善业务制度，进一步明确投资理财业务从授权、执行、监

督到信息披露等关键环节的控制程序，强化董事、监事、高管的义务

和责任，并建立内部问责制度，增强公司投资理财的资金管理。 

公司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衍生品投资，已指定相关部门评估投资

风险，在投资过程中应当杜绝投机行为，公司已建立起《衍生品投资

管理制度》及《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在开展衍生品业务的过程

中，公司应当持续增强操作人员专业化水平，加强监管。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王 佳 芬____________________  

蔡 曼 莉 ____________________  

陈 焕 春 ____________________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